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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结合
党建工作“三个融入”的要求，近日，中国银
行东营胜建大厦支行党支部同东营市中医
医院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书，并联合胜利
油田社保中心基西社保所党支部来到垦利
县幸福老年养护中心展开敬老活动。

垦利县幸福老年养护中心是垦利县首
家“公建民营”的专业“医护型”养老机构，
它结合东营市中医医院医疗专家团队，为
老人提供优质的医养服务。活动中，养护中
心的李院长对中心的建立及发展历史展开
了讲解，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大家来到了养护中心的食堂，询问老
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况，用清扫卫生、协
助老人打饭、与老人聊天解闷等方式提供
力所能及的爱心帮助，让老人们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

公益中行，大爱无疆。胜建大厦支行党
支部以此次活动向“七一”献礼，提升了每
位党员的党性；弘扬了中华民族敬老的传
统美德，提高了员工的思想修养以及自身
素质，进一步为“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
银行”夯实了基础。

(张慧敏)

工商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充分利用工银e灵
通法人理财产品高收益、灵活使用的有利条件，
不断拓展法人理财业务规模，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6月23日，该行法人理财产品完成数11827 . 83

万元，较5月末净增8316 . 83万元。
该部综合分析客户对法人理财产品收益率、

期限、流动性等方面的需求，向客户推介与其需
求相匹配的法人理财产品，利用该行无固定期限
法人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特点，巩固
有效理财客户群体，重点强化对大客户的营销维
护力度。

结合对公拓户、代发工资和发展有效现金管
理客户等对公客户营销活动，加强产品联动营
销，积极推荐嵌入法人理财产品，提升理财产品
渗透力和客户对我行粘合度。

该部通过与分行结算部、个金部等部门加强
沟通与合作，为客户设计和提供综合化的服务方
案，通过跨部门协同，多产品联动，带动包括法人
理财产品在内的多项业务的发展，最终实现与客
户的合作共赢和整体效益的提升。

(卢玥)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孙川) 10日，记者
从国家发改委网站了解到，近日发展改革委、银
监会联合印发通知，取消、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
础金融服务收费。8月1日起，取消个人异地本行
柜台取现手续费，暂停收取本票、汇票的手续
费、挂失费、工本费6项收费，各商业银行应主动
对客户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免收账户管理费
和年费等。

根据《通知》，8月起将取消个人异地本行柜
台取现手续费。各商业银行通过异地本行柜台
(含ATM)为本行个人客户办理取现业务实行免
费(不含信用卡取现)；同时暂停收取本票和银行
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6项收费。

《通知》还明确，各商业银行应继续按照现行
政策规定，根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本行
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
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下同)。各商业银行应
通过其网站、手机APP、营业网点公示栏等渠道，
以及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主动告知提示客户申
请指定免费账户。客户未申请的，商业银行应主
动对其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不含信用卡、贵
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

据了解，相关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可减轻
客户负担61 . 05亿元。记者10日从国家发改委获
悉，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减轻
用户负担，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发改委。银监
会取消、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

党员走进康复院 志愿服务暖人心
——— 中行胜建大厦支行联合东营市中医医院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中国保监会出台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

遏制销售欺骗误导

保护消费者权益
本报记者 孙川

中国保监
会近日发布了

《保险销售行
为可回溯管理
暂 行 办 法 》，

《办法》通过对
保险公司、保
险中介机构保
险销售行为可
回溯管理，记
录和保存保险
销售过程关键
环节，实现销
售 行 为 可 回
放、重要信息
可查询、问题
责任可确认。
此举将进一步
规范保险销售
服务行为，解
决消费者关注
的销售欺骗误
导问题，切实
优化保险消费
环境。

工行东营分行营业部

不断拓展

法人理财业务规模

8月起，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取消

《办法》共计18条

详细规定如何实施

《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保险销售行为可
回溯制度的实施范围和方式。保险公司、保
险中介机构开展电话销售业务的应实施全
险种全过程录音；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
应依照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的有关规定开
展可回溯管理；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兼业代
理机构销售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
产品的 (包括利用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营业
场所内自助终端等设备销售的 )，需要对关
键环节进行录音录像；通过其他销售渠道，
向6 0周岁 (含 )以上年龄的投保人销售保险
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产品，或销售投
资连结保险产品，应对关键环节进行录音
录像。

同时明确了可回溯管理内容，电话销
售渠道的业务需要全程录音；其他实施可
回溯管理的，应对销售的关键环节 (保险
销售人员出示证件和相关资料、履行提示
及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等
环 节 ) 进 行 录 音 录 像 。同 时 还 按 照“ 谁 保
存、谁质检”的原则，明确了对可回溯资料
进行质量检测的要求，以保证录音录像的
质量。

《办法》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
构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对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对
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严格保密，
不得外泄和擅自复制，严禁将资料用作其
他商业用途。

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

将有效遏制销售欺骗误导

《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
提到的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具有两大
现实意义。首先将有效遏制广为诟病的销
售欺骗误导情形。

销售欺骗误导是近年来市场反映侵害
保险消费者利益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由
于人身保险合同期限一般比较长，而且主
要是通过保险销售人员与客户面对面宣传
介绍保险产品来完成销售行为。而在销售
过程中，销售人员为了提高销售业绩，有时
会以其他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
品、夸大保险产品收益或隐瞒重要的告知
事项等，而消费者又很少会保留相关证据，
发生保险保全或给付 (理赔 )争议时，才发
现所购保险产品实际情况与当初严重不
符。消费者维权就存在较大困难。

通过建立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
就可以有效治理这一行业顽疾。通过对保
险产品销售行为关键环节的录音、录像，真
实记录和保存销售过程，固化了 (并可还
原 )保险产品销售关键环节的真实信息，使
得销售行为可回放、问题可查清、责任可确
认，将对有效打击销售欺骗误导行为发挥
积极作用，使依法保障保险消费者权益真
正落到了实处。

此 外 ，销 售 行 为 可 回 溯 制 度 还 将 督
促 保 险 公 司 、保 险 中 介 机 构 履 行《 保 险
法 》规 定 的 免 责 条 款 的 提 示 和 明 确 说 明
义 务 。保 险 销 售 行 为 可 回 溯 制 度 要 求 保
险 公 司 、保 险 中 介 机 构 在 销 售 过 程 中 对
于关键环节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采
集和固定信息。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违反者将被严肃处理

销售过程录音录像是对保险销售人员
的一种监督和警示，督促其依法依规履行
销售过程中的交付条款、说明、提醒等先合
同义务；录音录像过程是对保险消费者的
再次风险提示，有利于培养消费者谨慎交
易的习惯。

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制度明确了
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的责任，将倒逼保
险公司加强对销售从业人员的合规管理，
强化保险公司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体责
任；第四，通过录音录像获得视听资料等法

定证据，来固化销售过程的关键环节，有助
于事后在纠纷调解、投诉处理、法律诉讼过
程中迅速查明事实，提高消费者保护工作
效率。

《办法》设计了质检环节和内外部责
任追究制度。明确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中
介机构对可回溯管理资料进行质量检测，
未按照规定进行可回溯管理的，保险公司
内部应依照内控制度进行追责，同时，监
管部门可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比如停业
整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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